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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

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评估结

论生效的前提，资产评估范围已由委托人申报并经其采用盖章或其他方式确认，委

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

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

在偏见。 

八、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调查；

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

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

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九、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

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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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资产涉及的指定应收账款市场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君瑞评报字（2023）第 094 号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深

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涉及的指定应收账款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一、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 

委托人暨产权持有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艺集

团”） 

二、评估目的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需要对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该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2021 年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与刘海云（原“建艺集

团”董事长、实控人）和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刘海云就建艺集团的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建艺集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的所有客户应收款项净额合计数（即所有客户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及其他应收款扣除坏账计提金额的合计数）应在其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前收

回 100%，若逾期未能收回，则刘海云应在上述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起 30个工作日

特别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

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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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按照实际已收回的金额与上述应收款项净额合计数 100%的差额承担坏账损失并

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建艺集团。若在建艺集团 202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前，上述逾期

的应收款项被收回，则按照收回情况，建艺集团将上述补偿款返还给刘海云；若截

至建艺集团 202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上述逾期的应收款项仍未被收回，则上述补

偿款不再返还。为确保其对上述应收款项回收承诺的履约能力，刘海云承诺正方集

团获得建艺集团控制权后将其持有的建艺集团 300 万股股份质押给正方集团，并提

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刘海云上述股份质押将根据建艺集团上述应收款项实际回收

情况分期解除直接上述应收款项承诺兑现或履行完成。”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2023 年 09 月

30 日时，账面余额 384,054,964.47 元，坏账准备 236,193,803.15 元，账面价值

147,861,161.32 元。（详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四、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09 月 30日。 

六、评估方法 

成本法。 

七、评估结论 

（一）不考虑《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 

经采用成本法评估，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指定应

收账款账面余额 384,054,964.47 元，坏账准备 236,193,803.15 元，账面价值

147,861,161.32 元，评估价值 76,810,992.84 元（大写人民币柒仟陆佰捌拾壹万零玖

佰玖拾贰元捌角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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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评估结论的前提是：指定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不考虑上述《战略合作协议》

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 

（二）考虑《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 

考虑《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需对刘

海云的个人偿债能力进行评估，评估人员需获取评估基准日时刘海云的个人银行征

信报告、个人存款情况、个人持有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持有情况、个人拥有的不

动产情况、个人对外股权投资对应投资单位的基准日财务报表以及涉及负债方面的

个人借款、个人对外担保、个人股权质押和不动产抵押等情况，还需对刘海云个人

实施函证以及访谈。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评估人员未能取得上述资料及执行相应

程序，我们无法分析、判断、计算出刘海云对上述指定应收款项回收承诺的履约能

力，没有办法确定具体金额的评估值。 

另外，我们注意到： 

1、《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应收款项的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日，建艺集团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及其他应收款（以下合称“应

收款项”）明细如下： 

项目 账面余额（万元） 坏账准备（万元） 
账面净额（万元） 

（承诺回收部分） 

应收账款  249,881.63    45,655.34    204,226.29   

应收票据  72,455.02    6,299.20    66,155.80   

其他应收款  20,150.89    13,497.15    6,653.73   

合计 342,487.54 65,451.69 277,035.85 

2020 年 12 月 31日刘海云承诺回收的应收款项共计 277,035.85 万元。 

2、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指定应收账款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应收账款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余额 384,054,964.47 元，坏账准备

236,193,803.15 元，账面价值 147,861,161.32 元，占《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

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应收款项 277,035.85 万元的 5.34%。 

3、刘海云承诺正方集团获得建艺集团控制权后将其持有的建艺集团 3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正方集团，以 2023 年 9 月 30日建艺集团收盘价格 14.73 元/股进行测算，

300 万股股份市场价值为 4,41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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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海云个人持有建艺集团股份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刘海云直接及间接累计持有的建艺集团股份总数为

33,291,651 股，占总股本比例 20.86%，质押股份数量共 6,710,000 股，其中 3,000,000 

股已因应收账款回收承诺而质押给正方集团，3,71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中小微企业

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9 月 30日建艺集团收盘价格 14.73 元/股进行测算，

刘海云所持 26,581,651 股股票总市值约为 3.915 亿元。 

5、对于本次评估指定应收款项中涉及刘海云承诺回收部分，委托方未向我们提

供正方集团是否有对刘海云进一步采取措施方面的证明资料。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载

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根据评估准则有关规定，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至经济行为实现日为壹年内

有效，即从 2023 年 09 月 30日起至 2024 年 09 月 29日止。若超过壹年，需重新进

行资产评估。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                                                     第6页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资产涉及的指定应收账款市场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君瑞评报字（2023）第 094 号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深

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涉及的指定应收账款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委托人暨产权持有人概况 

名称：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艺集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545226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槟榔道 8 号建艺集团六层 

法定代表人：张有文 

注册资本：15,962.3514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 年 01 月 03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

与施工；智能化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

工；建筑材料、灯具、卫生洁具、家私的购销；园林技术开发；园林设计、园林绿化

（凭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租赁。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结构销

售；木材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涂

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针纺

织品销售；门窗销售；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家用电器销售；通信设备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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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融资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电线、电缆经营；合成材料销售；建筑砌块

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工

程用机械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地板销售；砖瓦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棉水

泥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移动终端

设备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林业产品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

桩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园艺产品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铸造机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为同一单位。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无约定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除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人共同书面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

成为本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需要对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该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2021 年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与刘海云（原“建艺集

团”董事长、实控人）和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刘海云就建艺集团的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建艺集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的所有客户应收款项净额合计数（即所有客户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及其他应收款扣除坏账计提金额的合计数）应在其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前收

回 100%，若逾期未能收回，则刘海云应在上述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起 30个工作日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                                                     第8页 

 

内，按照实际已收回的金额与上述应收款项净额合计数 100%的差额承担坏账损失并

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建艺集团。若在建艺集团 202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前，上述逾期

的应收款项被收回，则按照收回情况，建艺集团将上述补偿款返还给刘海云；若截

至建艺集团 202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上述逾期的应收款项仍未被收回，则上述补

偿款不再返还。为确保其对上述应收款项回收承诺的履约能力，刘海云承诺正方集

团获得建艺集团控制权后将其持有的建艺集团 300 万股股份质押给正方集团，并提

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刘海云上述股份质押将根据建艺集团上述应收款项实际回收

情况分期解除直接上述应收款项承诺兑现或履行完成。”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指定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84,054,964.47 元，坏账准备 236,193,803.15 元，账面价值 147,861,161.32 元。具体

明细如下： 
序号 债务单位 账龄 账面余额（元） 账面价值（元） 

1 柳州山水韵和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32,531,123.05  12,524,482.37  

2 四川崇州中锦投资有限公司 1 年以内，1-2 年，5 年以上 31,693,972.41  12,202,179.38  

3 梅州大百汇品牌产业园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4-5 年，5 年以上 23,001,737.52  8,855,668.95  

4 西安远声实业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20,147,531.25  7,756,799.53  

5 陕西航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15,725,056.85  6,054,146.89  

6 钦州金棕榈商贸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 年以内，1-2 年，2-3 年，5 年以上 14,833,872.62  5,711,040.96  

7 济南西开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14,302,667.11  5,506,526.84  

8 株洲湘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4-5 年，5 年以上 12,779,375.04  4,920,059.39  

9 武汉新世界康居发展有限公司 1-2 年，5 年以上 12,738,399.59  4,904,283.84  

10 齐齐哈尔市恒大永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年以内，1-2 年，2-3 年，3-4 年，

4-5 年，5 年以上 
11,994,174.19  4,617,757.06  

11 郑州合广置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1-2 年，5 年以上 11,278,315.78  4,342,151.58  

12 柳州耀世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11,142,396.67  4,289,822.72  

13 成都恒大新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2-3 年，5 年以上 10,341,260.03  3,981,385.11  

14 陕西耀泽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 年 8,574,405.31  3,301,146.04  

15 海南金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 7,801,866.67  3,003,718.67  

16 南阳恒大置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1-2 年，2-3 年，5 年以上 7,667,668.44  2,952,0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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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单位 账龄 账面余额（元） 账面价值（元） 

17 玉林市恒大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4-5 年 6,738,559.17  2,594,345.28  

18 西安金图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 6,532,735.02  2,515,102.98  

19 抚顺嘉鑫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3-4 年，5 年以上 6,357,362.34  2,447,584.50  

20 清远市俊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5,423,558.56  2,088,070.05  

21 恒大地产集团阳江有限公司 2-3 年，4-5 年 5,388,870.78  2,074,715.25  

22 广西立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5,388,061.11  2,074,403.53  

23 乌鲁木齐恒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5,306,062.75  2,042,834.16  

24 海南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4,899,045.70  1,886,132.59  

25 台山市恒瑞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4-5 年 4,843,198.87  1,864,631.56  

26 广州市增城区富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 4,805,169.24  1,849,990.16  

27 扬州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4-5 年，5 年以上 4,340,864.69  1,671,232.91  

28 西安盈裕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3,981,918.09  1,533,038.46  

29 郑州御邦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3,495,137.11  1,345,627.79  

30 广州市恒大装修设计院有限公司 2-3 年，3-4 年 3,456,460.75  1,330,737.39  

31 南阳义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3,237,460.89  1,246,422.44  

32 新余市兴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3,027,006.99  1,165,397.69  

33 河南恒龙置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1-2 年 2,820,908.13  1,086,049.63  

34 乌鲁木齐恒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2,740,581.71  1,055,123.96  

35 广西弘昊辉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2,681,326.81  1,032,310.82  

36 海南陵水棕榈泉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4-5 年 2,491,576.34  959,256.89  

37 恒大地产集团河源有限公司 2-3 年，3-4 年，5 年以上 2,426,194.97  934,085.06  

38 山西兰花康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3-4 年，5 年以上 2,342,596.29  901,899.57  

39 江西济民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3-4 年，5 年以上 2,244,979.18  864,316.98  

40 新余中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4 年 2,166,451.87  834,083.97  

41 南京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 年 1,959,251.22  754,311.72  

42 恒大地产鹰潭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1,942,824.39  747,987.39  

43 沈阳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1,865,607.11  718,258.74  

44 荆州红星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 1,862,419.92  717,031.67  

45 金海湖新区扶贫有限公司 2-3 年 1,852,780.83  713,320.62  

46 西安童世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3 年 1,845,492.31  710,514.54  

47 桂林桂加房地产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3-4 年 1,783,501.96  686,648.25  

48 西安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1,728,834.56  665,601.31  

49 潍坊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1,628,364.20  626,920.22  

50 湖南浩博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1,566,543.41  603,119.21  

51 柳州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1,557,494.46  599,635.37  

52 宜昌梅子垭市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1,195,833.95  460,396.07  

53 吕梁市俊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5 年以上 1,018,152.29  391,988.63  

54 恒大地产集团太原有限公司 4-5 年 946,948.86  364,575.31  

55 大连恒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930,960.03  358,419.61  

56 阳西县美居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 858,463.51  330,508.45  

57 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 3-4 年 819,790.18  315,619.22  

58 济南御峰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 693,533.04  267,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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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单位 账龄 账面余额（元） 账面价值（元） 

59 海南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 4-5 年，5 年以上 677,232.22  260,734.40  

60 成都青凌亘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5 年 674,476.21  259,673.34  

61 宿迁恒大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647,567.56  249,313.51  

62 北海南国天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645,825.26  248,642.73  

63 东营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5 年以上 625,627.04  240,866.41  

64 三亚哈达农副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611,217.85  235,318.87  

65 乌兰浩特恒大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 603,487.11  232,342.54  

66 天津亿联创展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3-4 年，4-5 年 570,612.08  219,685.65  

67 郑州中楷置业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547,558.65  210,810.08  

68 成都津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525,255.45  202,223.35  

69 武汉三江航天盘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493,924.77  190,161.04  

70 新乡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3-4 年，5 年以上 474,437.75  182,658.53  

71 沈阳嘉祺置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468,706.59  180,452.04  

72 柳江县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438,164.95  168,693.51  

73 郑州玖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414,301.75  159,506.17  

74 温州恒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 364,203.25  140,218.25  

75 郑州恒林置业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339,459.82  130,692.03  

76 恒大地产集团吉安有限公司 2-3 年，5 年以上 336,766.66  129,655.16  

77 句容开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 5 年以上 322,809.02  124,281.47  

78 辽阳恒盛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 285,717.50  110,001.24  

79 揭阳市恒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 年，5 年以上 275,714.50  106,150.08  

80 南京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 266,524.71  102,612.01  

81 句容美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254,295.82  97,903.89  

82 咸阳恒远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3-4 年 248,740.16  95,764.96  

83 营口嘉隆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 233,359.35  89,843.35  

84 都江堰恒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 年以上 218,410.18  84,087.92  

85 徐州润阳伟业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 195,668.55  75,332.39  

86 龙岩恒大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5 年以上 194,527.90  74,893.24  

87 张家港盛建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 194,251.54  74,786.84  

88 汉中恒滨置业有限公司 1-2 年，5 年以上 174,525.81  67,192.44  

89 梧州恒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3-4 年 141,750.00  54,573.75  

90 太原名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139,542.12  53,723.72  

91 四川新宝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124,658.75  47,993.62  

92 南京临江御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120,000.00  46,200.00  

93 广州市鑫诚置业有限公司 4-5 年 117,619.65  45,283.57  

94 儋州中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115,040.63  44,290.64  

95 莆田市恒大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97,832.78  37,665.62  

96 惠州恒大童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 96,568.36  37,178.82  

97 陕西金泓投资有限公司 2-3 年 90,833.12  34,970.75  

98 运城市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 85,164.22  32,788.22  

99 大连恒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81,004.95  31,186.91  

100 柳州市兆福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 80,146.50  30,8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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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单位 账龄 账面余额（元） 账面价值（元） 

101 南宁御景天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 78,405.60  30,186.16  

102 潮州市恒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73,877.92  28,443.00  

103 武汉市金碧翡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68,889.33  26,522.39  

104 运城市鑫万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58,259.77  22,430.01  

105 太仓恒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2-3 年 57,368.67  22,086.94  

106 南京恒大富丰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 54,753.38  21,080.05  

107 梧州恒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3-4 年 45,502.29  17,518.38  

108 太原恒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43,098.01  16,592.73  

109 恒大地产集团景德镇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 37,129.55  14,294.88  

110 汉中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2-3 年 28,310.00  10,899.35  

111 江西星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25,188.46  9,697.56  

112 临桂万鹂地产有限公司 3-4 年 25,087.64  9,658.74  

113 阳江市壹丰实业有限公司 4-5 年 21,291.02  8,197.04  

114 句容恒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 年 18,326.46  7,055.69  

115 大连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年 15,149.92  5,832.72  

116 西安君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5 年 14,992.32  5,772.04  

117 开封盛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12,570.66  4,839.70  

118 恒大盛宇（清新）置业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8,064.68  3,104.90  

119 长春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年 6,292.94  2,422.78  

120 沈阳嘉俊置业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1,650.00  635.25  

121 宜昌楚天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年以上 518.64  199.68  

合计  384,054,964.47 147,861,161.32 

注：上述评估基准日财务数据由委托人提供并确认。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 

（一）价值类型的定义 

价值类型是指资产评估结果的价值属性及表现形式，即价值内涵。价值类型需

要与资产行为的发生相匹配。 

（二）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 

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结果的价值类型为市

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

下，对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中，某项资产应当进行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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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09 月 30日。 

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及负债状况提出价值结论，为使评估基准日与评

估目的实现日尽量接近，委托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2023 年 09 月 30日作为评估基准

日。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 

5、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 2019 年修改）； 

6、 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2017]35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2018]37 号）； 

9、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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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1、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三）权属依据 

1、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营业执照； 

2、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提供的应收账款相关合同、协议、票据单证等； 

3、 其他权属证明资料等。 

（四）取价依据 

1、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账、会计凭证； 

2、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提供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3、 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五）其他参考依据 

1、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 

2、 现场勘查、核实资料； 

3、 2021 年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与刘海云（原“

建艺集团”董事长、实控人）和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七、评估方法 

（一）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和有关资产

评估准则规定，单项资产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

其衍生方法。 

1、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

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其使用的基本前提有： 

（1）存在一个充分发展且活跃的资本市场； 

（2）资本市场上存在相同或类似的参照物，或存在着足够的交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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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照物与评估对象的价值影响因素明确，可以量化，相关资料可以搜集且

具合理性、有效。 

2、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应用

收益法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有： 

（1）资产购买者的购买价格不会超过资产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的现值； 

（2）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 

（3）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并可用货币衡量； 

（4）被评估资产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3、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先估算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算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

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总称。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选择和使用成本法时应当考虑成本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1）评估对象能正常使用或者在用； 

（2）评估对象能够通过重置途径获得； 

（3）评估对象的重置成本以及相关贬值因素能够合理估算。 

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

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评估人员在对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所收集到的资料等情况分

析的基础上，针对本次评估所服务的经济行为，确定采用成本法对委估指定应收账

款进行评估。 

应收账款成本法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已经确定的坏账损失-预计可能发生的坏

账损失  

已经确定的坏账损失及预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个别分析法，根据可获

得的债务人资料，综合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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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前期准备、接受委托 

我们首先了解项目的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范围、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及方式、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以及委托人、其他相

关当事人与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工作配合和协助等需要明确的重要

事项，在明确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对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

价后与委托人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在听取产权持有人有关人员对委估资产历史

和现状的介绍后，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编制资产评估计划，组建项目组。 

（二）调查、收集资料 

项目组进驻现场并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 

1、指导产权持有人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产权持有人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

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

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其他相关的文

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产权持有人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况，然后

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

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

给产权持有人对“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按照评估准则的要求，对资产进行重点核查，

包括核查应收账款的入账凭证、业务合同、结算单及回款资料；对应收账款债务人

实施工商查询、电话访谈；实施应收账款函证或其他替代程序等。 

听取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

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重点了解了企业的客户授信评级与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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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产权持有人相关人员充分沟通，进一步

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三）整理资料、评定估算 

项目组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开展独立的市场调研，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料，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筛选、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产评

估报告的依据。并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

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项目组根据

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测算结果。 

（四）形成结论、提交报告 

资产评估师对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在评定、估算形

成评估结论后，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随后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资产评估准则

和本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在不影

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

就资产评估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沟通后，向委托人出具并提交正式资产评估

报告。 

九、评估假设 

（一）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估资产的

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

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说明或限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

善的市场条件，是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

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

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的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二）一般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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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法规政策稳定假设：国家对产权持有人所处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在预期无重大变化； 

2、经济环境稳定假设：是假定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

重大变化； 

3、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假设：是假定国家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4、无不利影响假设：是假定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委托人

的待估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5、无瑕疵假设：是假定产权持有人无权属瑕疵事项，或存在的权属瑕疵事项已

全部揭示。 

（三）特殊性假设 

1、企业资产状况假设 

（1）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等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 

（2）除已披露情况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按目前的或既定用途、目的和使用的

方式、规模、频率继续使用； 

（3）除已披露情况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诉讼查封等情况； 

（4）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产权清晰，为产权持有人所有，不涉及任何留置权、地

役权，没有受侵犯或无其他负担性限制，没有可能存在未支付购置款等连带负债及

估价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 

（5）除被告知或披露的情况以外，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

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物质，该等

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设

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字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

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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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一）不考虑《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 

经采用成本法评估，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指定应

收账款账面余额 384,054,964.47 元，坏账准备 236,193,803.15 元，账面价值

147,861,161.32 元，评估价值 76,810,992.84 元（大写人民币柒仟陆佰捌拾壹万零玖

佰玖拾贰元捌角肆分）。 

上述评估结论的前提是：指定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不考虑上述《战略合作协议》

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 

（二）考虑《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 

考虑《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影响，需对刘

海云的个人偿债能力进行评估，评估人员需获取评估基准日时刘海云的个人银行征

信报告、个人存款情况、个人持有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持有情况、个人拥有的不

动产情况、个人对外股权投资对应投资单位的基准日财务报表以及涉及负债方面的

个人借款、个人对外担保、个人股权质押和不动产抵押等情况，还需对刘海云个人

实施函证以及访谈。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评估人员未能取得上述资料及执行相应

程序，我们无法分析、判断、计算出刘海云对上述指定应收款项回收承诺的履约能

力，没有办法确定具体金额的评估值。 

另外，我们注意到： 

1、《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应收款项的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日，建艺集团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及其他应收款（以下合称“应

收款项”）明细如下： 

项目 账面余额（万元） 坏账准备（万元） 
账面净额（万元） 

（承诺回收部分） 

应收账款  249,881.63    45,655.34    204,226.29   

应收票据  72,455.02    6,299.20    66,155.80   

其他应收款  20,150.89    13,497.15    6,653.73   

合计 342,487.54 65,451.69 277,035.85 

2020 年 12 月 31日刘海云承诺回收的应收款项共计 277,035.85 万元。 

2、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指定应收账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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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转让的应收账款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余额 384,054,964.47 元，坏账准备

236,193,803.15 元，账面价值 147,861,161.32 元，占《战略合作协议》中刘海云就应

收款项回收做出相关承诺的应收款项 277,035.85 万元的 5.34%。 

3、刘海云承诺正方集团获得建艺集团控制权后将其持有的建艺集团 3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正方集团，以 2023 年 9 月 30日建艺集团收盘价格 14.73 元/股进行测算，

300 万股股份市场价值为 4,419.00 万元。  

4、刘海云个人持有建艺集团股份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刘海云直接及间接累计持有的建艺集团股份总数为

33,291,651 股，占总股本比例 20.86%，质押股份数量共 6,710,000 股，其中 3,000,000 

股已因应收账款回收承诺而质押给正方集团，3,71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中小微企业

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9 月 30日建艺集团收盘价格 14.73 元/股进行测算，

刘海云所持 26,581,651 股股票总市值约为 3.915 亿元。 

5、对于本次评估指定应收款项中涉及刘海云承诺回收部分，委托方未向我们提

供正方集团是否有对刘海云进一步采取措施方面的证明资料。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载

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次评估对以下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一）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会计报表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华审字[2023]000046 号审计报告，因部分应收账款

账龄较长，企业无法提供完整的资产取得资料。我们是在企业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审

定结果的基础上，并检查 2023 年度的交易，来核查该部分应收账款的。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事项

是如何考虑的或未考虑的披露。 

部分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企业无法提供完整的资产取得资料。我们是在企业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审定结果的基础上，并检查 2023 年度的交易，来核查该部分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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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本次评估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无提供有其他产权瑕疵事项，

我们也无发现存在相关事项。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事项是如何考虑的

或未考虑的披露。 

1、评估人员拟针对所有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由于债务人出现债务危机后处于停

摆状态，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无法提供全部联系人地址，我们目前只发出 13 份函证，

且截至评估报告日，尚未收到回函。 

2、评估人员无法走访债务人，无法获取债务人近期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仅以

委托人提供相关资料和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资料对应收账款进行估值。 

（四）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事项是如何考虑的

或未考虑的披露。 

除上述（二）、（三）所述的情况外，本次评估我们无发现存在其他评估资料不

完整的情形。 

（五）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特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

事项是如何考虑的或未考虑的披露。 

对本次拟转让的应收账款，委托人已起诉其中部分债务人，债务人为恒大及其

关联公司，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诉讼涉及金额为 19,587,362.72 元。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评估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无提供有法律、经济等未决

事项，我们也无发现存在其他相关未决事项。 

（六）抵押、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

估对象的关系特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事项是如何考虑的或未考虑的披露。 

本次评估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无提供有关担保、租赁、或有负债（或有资

产）等事项，我们也无发现存在相关事项。 

（七）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特

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事项是如何考虑的或未考虑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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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委托人暨产权持有人无提供有评估基准日至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

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且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一般经验也未发现存在相

关事项。 

（八）本次资产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中，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疵情

形特别说明，以及本次评估对相关事项是如何考虑的或未考虑的披露。 

本次评估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无提供有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

疵情形，我们也无发现存在相关情形。 

（九）本评估结论与委估资产的账面价值可能存在增减变动，评估报告中没有考

虑由此引起产权持有人有关纳税义务的变化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由于客观因素无法现场走访本次拟转让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本次评估通过工

商登记、网络等公开信息调查了债务人的经营情况，在对应收账款入账金额核实无

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评估基准日时调查了解的相关情况，采用个别分析

的方法预计风险损失，确定评估值。 

2、本次评估结论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诉讼赔偿等事宜，以及

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3、本评估结论以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权属证明材料为依据。根据《资产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指导意见》，评估专业人员执行评估业务仅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

并发表专业意见，本评估报告也不能作为确认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的依据。委托人应

对其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4、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暨产权持有人相关当事人提供与资产评估相关资

料基础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是委托人暨产权持有人相关当事人的责任；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

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和披露，不代表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完整性提供任何保证，对该资料及其来源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

业人员的执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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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特别说明而评

估专业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6、评估基准日期后，且评估结论有效期内，若资产数量、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

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

估机构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或重新确定评估值。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的媒体，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委托人与本资产评估机构或与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3、根据评估准则有关规定，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至经济行为实现日为壹年

内有效，即从 2023 年 09 月 30日起至 2024 年 09 月 29日止。若超过壹年，需重新

进行资产评估。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

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

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2023 年 12 月 4日。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                                                     第23页 

 

 

（本页为签字盖章页）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应收账款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                                                     第24页 

 

报告附件： 

除特别注明外，其余均为复印件 

1、 资产评估明细表（原件）； 

2、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营业执照； 

3、 委托人即产权持有人承诺函； 

4、 签字资产评估师承诺函（原件）； 

5、 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6、 深圳市财政局登记备案公告（深财资备案[2021]18 号）； 

7、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机构名录； 

8、 签字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 

 

 

 


